
空调外机噪音超标干扰楼上邻居

法院判决限期移除空调外机

楼下住户将空调外机安装到楼上邻居窗户边， 楼上邻居

不堪噪音污染， 将楼下住户诉至法院。 近日， 湖南省株洲市

天元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楼下住户限期移除空调

外机， 并承担案件受理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彭某与被告何某是上下楼邻居。

今年夏天， 彭某将原空置房屋装修自住， 发现楼下何某将两

台空调外机安装到了彭某卧室窗户边的外墙上， 使用过程中

持续发出噪音， 导致彭某夜晚经常失眠， 影响正常休息； 同

时因空调外机持续排出热气流， 导致彭某无法开窗通风。 彭

某对两台空调外机发出的噪音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超过了城

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规定的限值。 小区物业公司曾多次组织

协调， 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彭某遂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 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按照团结互助、

方便生活的精神正确处理好相邻关系， 给各方造成妨碍的应

当停止侵害。 被告何某所使用的空调外机经过监测其噪音超

过了相关的标准限值， 给原告彭某的居住生活造成了影响，

原告诉请于法有据， 故法院依法支持了原告彭某要求被告何

某拆除空调外机的诉讼请求。

吃夜宵责怪店员上菜慢

男子殴打他人获刑

近日，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寻衅滋事案

件， 男子在夜宵店内责怪上菜慢， 随意殴打店员， 被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

2020 年 10 月 28 日晚 23 时许， 王某与他人在该县某烧

烤店内吃宵夜， 在结账时， 王某因责怪被害人朱某上菜慢，

便踢了被害人一脚， 双方随后发生冲突。 在冲突过程中， 王

某持剪刀与椅子对被害人朱某、 方某殴打， 造成二名被害人

受伤。 经岳阳市汉昌司法鉴定所鉴定， 被害人朱某、 方某的

伤情均为轻微伤。 案发后， 王某及其家属与被害人达成了刑

事和解， 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王某随意殴打他人， 致二人轻微

伤， 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王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属坦白， 且

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对其从轻、 从宽处罚。

案发后， 被告人王某家属积极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 并取得了二被害人的刑事谅解， 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王睿卿整理

医院多拔一颗病牙

被起诉要求赔偿

拔牙过程中， 患者同意医生多拔一颗， 事后竟起诉要

求医院赔偿？ 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医疗损害责

任纠纷案件， 判决被告某医院赔偿原告郑某经济损失

3000 元。 后原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近日， 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2020年 11月，郑某前往开化县某医院拔牙。 医生在询

问病情时，郑某称左上第六颗牙牙根已烂，需拔除。手术后，

郑某发现医生多拔左上第五颗牙。医生表示，其左上第五颗

牙只剩残冠且在发炎，属病牙，其在手术中曾敲击病牙，询

问过郑某是否需要拔除，得到了同意。 郑某则认为，多拔那

颗牙的牙冠还在，不属于病牙，且当时打了麻药并不清楚医

生说的是哪一颗，才导致自己错误承诺，故诉至法院，要求

医院赔偿种牙费用、误工费共计 5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开化县某医院在未取得原告明

确同意下， 采用局部麻醉拔除原告左上第五、 六颗牙， 违

反法律规定， 鉴于原告左上第五颗牙已经松动， 仅存部分

牙冠， 参照当地制作假牙的实际费用， 结合原告郑某制作

假牙的误工费、 差旅费等实际情况， 故作出上述判决。

完善体外诊断试剂

行业管理法规
本期封面故事令人看

了背后发凉。 对于该案反

映出的问题， 笔者想提一

些浅见。

首先， 要进一步健全

完善体外诊断试剂行业管

理法规， 提高企业经营门槛、 严格企业生产

经营标准、 完善许可备案实质审查、 明确产

品质量要求。

其次， 要加大体外诊断试剂行业监督力

度， 应建立工商部门、 食品药品监督部门、

金融监管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等多部门联合

审核机制； 建立许可备案严格把关、 经营状

况定期检测、 产品质量科学抽检、 经营环节

全程跟踪的全流程覆盖式监督机制， 并对有

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建立监督回查机制。

再次， 应构建体外诊断试剂行业社会共

治体系， 采用产品溯源识别系统、 搭建经营

信息共享平台， 同时明确网络交易服务平台

等第三方的监督责任。

此外， 医院等体外诊断试剂相关系统，

应提升自治水平， 组织廉洁队伍自查自纠提

高采购环节透明度， 查找并整改试剂储存、

使用及处置情况。

最后， 司法机关也应进一步加大对于此

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办力度， 同时， 加强行

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 及早前移打击关

口， 抬高违法违规成本。

只有多方主动作为，执法机关惩防并举，

行业领域集中整治、社会各方齐抓共管，体外

诊断试剂乱象问题才能得到明显改善， 医疗

卫生环境才能得到进一步净化。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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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分装生产”体外诊断试剂案件宣判

法官：这钱挣得太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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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例行检查

发现“黑作坊”

“此案的侦破具有一定偶然性。” 办

案检察官李慧介绍， 案件案发于 2019 年，

当时， 北京丰台警方正在对辖区进行例行

整治检查。 一处隐蔽、 上锁的平房引起了

民警的怀疑， 进入院内， 只见屋里到处都

是瓶瓶罐罐， 一些纸箱子里还放着医用试

剂……

警方赶紧委托专业部门检测， 发现这

些“赃物” 都属于体外诊断试剂。

专业人员根据现场情况分析， 这处

“黑作坊” 主要在分装试剂， 即把容量几

升的大桶试剂， 分装到几十毫升或者几毫

升的小瓶里。

“药品分装不像是把大桶饮料倒入小

瓶里那么简单， 根据有关规定， 有着严格

的环境、 技术要求， 而且必须经相关部门

审批。 擅自分装实际上构成生产行为， 而

且分装不当， 很有可能影响试剂的使用效

果， 造成患者检测误差， 带来极大危害！”

李慧说， 当时办案民警也意识到了问题的

严重性， 立刻展开侦查， 顺藤摸瓜， 发现

这家“黑作坊” 属于一家注册地在海淀区

的公司， 该公司主要负责人为王某某和金

某。 二人很快落网。

“大桶”变“小瓶”

经销商竟成“分装商”

经查， 涉案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年底，

申请了经营范围为二类、 三类医疗器械的

营业执照、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后该公

司与德国某公司签订授权协议， 作为唯一

代理商， 负责共计 39 种体外诊断试剂的

销售。

检方在办案过程中发现， 其实早在

2013 年的时候， 该公司就因同样问题受

到过行政处罚， 但行政处罚没有阻止王某

某、 金某二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你们有无二、 三类试剂的生产许

可？” 李慧在提讯时问道。

“没有。 我们主要用蠕动泵进行抽取

灌装。” 面对检察官的讯问， 金某交代了犯

罪手段： 分装过程先得有一个移动泵， 然后

用去离子水清洗管道， 再用桶里的原液冲洗

管壁， 最后就可以灌装了。

“这些程序我们从国外看过， 都是模仿

着做的。” 金某还交代， 涉案商标一部分是

找德国公司要的， 另一部分则是在网上找其

他公司做的， 试剂瓶是联系浙江一家公司购

买的。

王某某也供认， 作案手段是和金某共同

想的， 而且自 2011 年或 2012 年左右， 他们

便开始购进国内大桶试剂， 分装后再贴上德

国商标销售， 以国内试剂冒充进口销售。

犯罪数额达2963万余元

二被告人因非法经营罪获刑

李慧介绍， 虽然王某某二人称公司有外

请的会计， 但从起获的账目来看， 完全是一

笔糊涂账。

“甚至看不出一桶试剂分装之后， 具体

能获利多少。” 李慧说， 据金某交代， 公司

每年要给德国公司 1200 欧元的管理费， 这

笔钱也都打到试剂成本里了。

不过， 从账目记录的销售对象来看， 涉

案公司的下家可不少： 经销商在全国有十个

左右， 还有一家医院直接采购。

据主要负责联系客户的金某交代， 自己

还靠私人关系拉了一些客户， 而且由于公司

是唯一代理商， 所以也有一定销售优势。

“经销商和医院不会发现你们对试剂做

了手脚吗？”

对此， 金某交代， 公司会先拿小部分试

剂给销售对象试用， 一般对方在做完十几个

标本后， 觉得质量过关就会下订单。 检察机

关办案中还发现， 医院并不需要把试剂是否

检测、 检测结果上报主管部门， 医院审核供

应商资质后， 再与同类厂家产品相比， 会直

接选择质量较好的采购， 这等于给王某某等

人的犯罪行为开了“绿灯”。

最终， 经过审计核算， 从 2007 年到案

发， 王某某二人设立的公司非法经营数额共

计 2963 万余元。 涉案金额触目惊心， 社会

影响更是极其恶劣。

检方提起公诉后， 法院近日做出一审判

决， 涉案公司因非法经营罪， 被判处罚金

300 万元； 王某某和金某因非法经营罪分别

获刑 7 年、 6 年， 并处罚金 30 万元和 20 万

元。

检方揭秘：

一张销售证成了犯罪“隐身衣”

从 2007 年开始到案发， 王某某、 金某

二人的公司几乎不间断地从事着无资质分装

违法犯罪行为。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犯罪行

为长期“隐身”？

李慧分析， 一张“销售证” 使他们创造

出了多处“盲区”， 给监管造成了一定困难。

“首先， 这家公司确实具有销售资质，

这就让其上下家公司或者医院相信， 该公司

销售的试剂， 无论大桶还是小瓶都是进口

‘正品’。” 李慧分析， 这说明在销售这一链

条上， 上下游之间都缺少相互监管的机制，

如果经销公司或者医院， 能进一步核查代理

商进口试剂范围、 种类、 规格等， 都可以限

制代理公司以如此简单的分装手法实施犯

罪。

例如， 某下家单位负责人作证时说， 单

位查证过王某某公司的营业执照、 代理授权

书和海关进货报关单等。 但是， 负责人也

说， 每次具体供货时原则上还应提供产品报

关单， 以确保产品确系进口， 但实际操作时

并非每次都查， 而且授权文件都是外文， 该

公司没人看得懂， 一般都由供货公司翻译。

一些金某通过“私人关系” 拉来的客

户， 更表示双方没签过供货协议， 都是口头

协议。 在这些人口中： 有进口批准字号就认

定为进口。 这些公司收到王某某公司的试剂

后， 继续向下家经销商或者医院出售。

而作为涉案公司的“上家”， 某国产试

剂生产商对于销售也同样把关不严。 该公司

负责人称， 向王某某公司销售的都是试剂原

料， 并非成品， 因此也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对

产品进行包装， 只是按照王某某公司下订单

的数量， 罐装至 1 升到 10 升不等的塑料桶

中， 桶外贴上产品名称和数量， 没有说明书

和外包装纸盒。 对于具体操作流程， 该负责

人甚至表示不清楚。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测血糖、 咽拭子……这些医学检测都离不开体外诊断试剂， 因此它被喻为医生的 “眼睛”， 更是人类疾病

预防、 诊断、 治疗效果观察以及健康保障决策信息的主要来源。 在这上面动手脚、 耍心眼， 挣的真是黑心钱！

北京海淀检察院近日办理了全国首例非法生产体外诊断试剂案， 检察官揭秘了其犯罪手段， 说起来也很简

单： “大桶” 变 “小瓶”。 “但是其危害非常严重。” 检察官说道。


